
附件1-1
新建柑橘标准果园项目指南

一、目标任务

为保持我市柑橘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调整优化三峡库区柑橘产业结构，推进库区标准化柑橘果园规模化发展以及主城近郊和渝西城郊都市休闲农业发展，2014年度中央现代农业专项资金项目将通过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控制单元规模，扶持安排建设标准化柑橘果园，继续对新建高品质休闲观光柑橘果园给予倾斜。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标准化柑橘果园申报区域必须符合《重庆市柑橘产业发展建设规划》范围和条件，单元规模控制在30亩以上，但需集中连片达到500亩以上，果园建设按照《重庆市标准化柑橘果园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渝柑组发[2007]4号）设计建设，发展品种符合《重庆市柑橘脱毒容器苗政府采购方案》规定，有方便的交通运输和供水、供电条件，周边50公里内无植物检疫性病虫害疫情。

高品质休闲观光柑橘果园申报区域限主城近郊及渝西城郊未进入《重庆市柑橘产业发展建设规划》重点区域的相关区县，要求选址区位优势明显，申报单个主体控制柑橘果园集中连片100亩至300亩，果园建设除按照《重庆市标准化柑橘果园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渝柑组发[2007]4号）有关要求，园内人行便道布局要健全，品种主要是适宜自采的易剥皮类品种。

申报主体为柑橘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区县级及以上示范合作社优先立项）以及农业企业。

（二）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按照《重庆市标准化柑橘果园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渝柑组发[2007]4号）执行。包括：果园改土、水利设施、人行便道、景观打造、苗木定植和抚育管理等。
（三）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新建柑橘果园实行项目业主制。标准化柑橘果园重点支持新建果园的改土、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高品质休闲观光柑橘果园重点支持新建果园的改土、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景观打造、采摘工具配套等，每亩补助1500元。
（四）申报数量

符合条件的区县可以优选申报不超过4个规模果园建设任务，参与竞争性立项，经评审后确定承担单位。
三、申报程序

按照本通知要求进行申报。
四、有关要求

在报送项目实施方案的同时，需提供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有关单位证明章）作为证明材料。

附件1-2
柑橘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项目指南

一、目标任务

柑橘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术对提高我市柑橘单产、减低生产成本、提高柑橘种植效益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柑橘技术管理水平，全市今年中央现代农业资金项目将安排继续实施柑橘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计划2014年示范任务4万亩，落实补助资金200万元。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位于《重庆市柑橘产业发展建设规划》范围，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区县可申报实施。

1、2013年已经安排中央财政现代农业项目资金实施柑橘营养诊断矫治技术示范的果园，今年可继续实施；

2、实施农业部柑橘标准园创建果园和市级万亩柑橘标准生产基地纳入计划安排。

（二）建设内容

继续完善柑橘叶营养前处理实验室建设内容，建设柑橘营养诊断精准施肥示范基地，开展土壤、叶片、果实田间采样、制样、送样、样品检测、监测数据分析及诊断，提出精准施肥和元素丰缺失衡的矫治施肥方案，指导果园精准施肥。所有检测数据导入重庆市柑橘信息化工程营养诊断处理软件中进行处理和诊断。

实施区县果树（农技、经作）站负责采样、前处理和技术示范；市农技总站负责组织检测和诊断分析，指导出具诊断报告和技术指导，以及柑橘信息化工程数据录入与处理。

（三）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实行营养元素检测及元素丰缺失衡诊断和矫治技术补贴。对土壤、叶片、果实样采集，土壤、叶样前处理，技术示范指导等每亩补贴30元；土壤、叶片、果实营养元素监测分析，检测数据分析、诊断，诊断施肥方案等每亩补贴20元，合计每亩50元。

三、申报程序

市农技总站按照计划任务组织长寿、忠县、奉节、开县、巫山、万州、垫江、云阳、江津、渝北、涪陵、梁平、永川等符合条件的区县编制实施方案，报市农委、市财政局组织评定。

四、有关要求

请各区县（单位）按照附件的统一格式抓紧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